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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批准《供热计量技术规程》为行业标准，编号为JGJ 

173-2009，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3.0.1、3.0.2、4.2.1、

5.2.1、7.2.1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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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4年度工程建设城建、建工行业标准制订、修

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4]66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为主编单

位，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本规程。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先进标准，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7章，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热源与热力站

热计量，楼栋热计量，分户热计量及室内供暖系统等。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

和建议反馈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邮政编码：

100013），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规程参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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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对集中供热系统热计量及其相应调控技术的应用加以规范，做到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安全适用和保证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民用建筑集中供热计量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节能改造。 

1.0.3 各地应根据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技术水平和工作基础等情况统筹考虑、科学论证，

确定本地区的技术措施。 

1.0.4 集中供热计量系统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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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热计量  heat metering 

对集中供热系统的热源供热量、热用户的用热量进行的计量。 

2.0.2 集中供热计量系统 heat metering and controlling system for central heating  

system 

集中供热系统的热量计量仪表及其相应调节控制系统。 

2.0.3 热量结算点  heat settlement site 

供热方和用热方之间通过热量表计量的热量值直接进行贸易结算的位置。 

2.0.4 热量计量装置  heat metering device 

热量表以及对热量表的计量值进行分摊的、用以计量用户消费热量的仪表。 

 

2.4.5 热量测量装置  heat testing device 

一般由流量传感器、计算器和配对温度传感器等部件组成，用于计量热源、热力站以

及建筑物的供热量或用热量的仪表。 

2.0.6  分户热计量  heat metering in consumers 

以住宅的户（套）为单位，以热量直接计量或热量分摊计量方式计量每户的供热量。热

量直接计量方式是采用户用热量表直接结算的方法，对各独立核算用户计量热量。热量分摊

计量方式是在楼栋热力入口处（或热力站）安装热量表计量总热量，再通过设置在住宅户内

的测量记录装置，确定每个独立核算用户的用热量占总热量的比例，进而计算出用户的分摊

热量，实现分户热计量。用户热分摊方法主要有散热器热分配法、流量温度法、通断时间面

积法和户用热量表法。 

2.0.7 室温调控  indoor temperature controlling 

通过设在供暖系统末端的调节装置，实现对室温的自动调节控制。 

2.0.8 静态水力平衡阀  static hydraulic balancing valve 

具有良好流量调节特性、开度显示和开度限定功能，可以在现场通过和阀体连接的专用

仪表测量流经阀门流量的手动调节阀门，简称水力平衡阀或平衡阀。 

2.0.9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self-operate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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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力式动作、无需外界动力驱动，在某个压差范围内自动控制压差保持恒定的调节

阀。 

2.0.10 力式流量控制阀  self-operate flow limiter 

通过自力式动作、无需外界动力驱动，在某个压差范围内自动控制流量保持恒定的调节

阀。又叫流量限制阀（flow limiter）。 

2.0.11 间传热  heat transfer between apartments 

同一栋建筑内相邻的不同供暖住户之间，因室温差异而引起的热量传递现象。 

2.0.12 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  Automatic control device of heating load 

安装在热源或热力站位置，能够根据室外气候的变化，结合供热参数的反馈，通过相关

设备的执行动作，实现对供热量自动调节控制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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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集中供热的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必须安装热量计量装置。 

3.0.2  集中供热系统的热量结算点必须安装热量表。 

3.0.3  设在热量结算点的热量表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检定。 

3.0.4 既有民用建筑供热系统的热计量及节能技术改造应保证室内热舒适要求。 

3.0.5 既有集中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应优先实行室外管网的水力平衡、热源的气候补偿和

优化运行等系统节能技术，并通过热量表对节能改造效果加以考核和跟踪。 

3.0.6 热量表的设计、安装及调试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热量表应根据公称流量选型，并校核在设计流量下的压降。公称流量可按照设计流

量的 80％确定。 

2 热量表的流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仪表安装要求，且宜安装在回水管上。 

3 热量表安装位置应保证仪表正常工作要求，不应安装在有碍检修、易受机械损伤、

有腐蚀和振动的位置。仪表安装前应将管道内部清扫干净。 

4 热量表数据储存宜能够满足当地供暖季供暖天数的日供热量的储存要求，且宜具备

功能扩展的能力及数据远传功能。 

5 热量表调试时，应设置存储参数和周期，内部时钟应校准一致。 

3.0.7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静态水力平衡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力式压差控制阀和自

力式温度调节阀等应具备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技术监督部门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其

调节特性等指标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3.0.8 管网循环水应根据热量测量装置和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的要求，采用相应的水处理方

式，在非供暖期间，应对集中供热系统进行满水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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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源和热力站热计量 

4.1 计量方法 

4.1.1 热源和热力站的供热量应采用热量测量装置加以计量监测。 

4.1.2 水－水热力站的热量测量装置的流量传感器应安装在一次管网的回水管上。 

4.1.3 热量测量装置应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 

4.1.4 热源或热力站的燃料消耗量、补水量、耗电量均应计量。循环水泵耗电量宜单独计

量。 

 

4.2 调节与控制 

4.2.1 热源或热力站必须安装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 

4.2.2 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的室外温度传感器应放置于通风、遮阳、不受热源干扰的位置。 

4.2.3 变水量系统的一、二次循环水泵，应采用调速水泵。调速水泵的性能曲线宜为陡降

型。循环水泵调速控制方式宜根据系统的规模和特性确定。 

4.2.4 对用热规律不同的热用户，在供热系统中宜实行分时分区调节控制。 

4.2.5 新建热力站宜采用小型的热力站或者混水站。 

4.2.6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宜在热力入口设置混水站或组装式热交换机组。 

4.2.7 热力站宜采用分级水泵调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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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栋热计量 

5.1 计量方法 

5.1.1 居住建筑应以楼栋为对象设置热量表。对建筑类型相同、建设年代相近、围护结构

作法相同、用户热分摊方式一致的若干栋建筑，也可确定一个共用的位置设置热量表。 

5.1.2 公共建筑应在热力入口或热力站设置热量表，并以此作为热量结算点。 

5.1.3 新建建筑的热量表应设置在专用表计小室中；既有建筑的热量表计算器宜就近安装

在建筑物内。 

5.1.4 专用表计小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地下室的建筑，宜设置在地下室的专用空间内，空间净高不应低于 2.0m，前操作

面净距离不应小于 0.8m。 

2  无地下室的建筑，宜于楼梯间下部设置小室，操作面净高不应低于 1.4m，前操作面

净距离不应小于 1m。 

5.1.5 楼栋热计量的热量表宜选用超声波或电磁式热量表。 

 

5.2 调节与控制 

5.2.1 集中供热工程设计必须进行水力平衡计算，工程竣工验收必须进行水力平衡检测。 

5.2.2 集中供热系统中，建筑物热力入口应安装静态水力平衡阀，并应对系统进行水力平

衡调试。 

5.2.3 当室内供暖系统为变流量系统时，不应设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是否设置自力式压差

控制阀应通过计算热力入口的压差变化幅度确定。 

5.2.4 静态水力平衡阀或自力式控制阀的规格应按热媒设计流量、工作压力及阀门允许压

降等参数经计算确定；其安装位置应保证阀门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阀门前直管段长度不应小于 5 倍管径，阀门后直管段长度不应小于 2倍管径。 

5.2.5 供热系统进行热计量改造时，应对系统的水力工况进行校核。当热力入口资用压差

不能满足既有供暖系统要求时，应采取提高管网循环泵扬程或增设局部加压泵等补偿措施，

以满足室内系统资用压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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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户热计量 

6.1 一般规定 

6.1.1 以楼栋或者热力站安装热量表作为热量结算点时，分户热计量应采取用户热分摊的

方法确定；在每户安装户用热量表作为热量结算点时，可直接进行分户热计量。 

6.1.2 应根据建筑类别、室内供暖系统形式、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当地实践经验及供热管

理方式，合理地选择计量方法，实施分户热计量。分户热计量可采用楼栋计量用户热分摊的

方法，对按户分环的室内供暖系统也可采用户用热量表直接计量的方法。 

6.1.3 同一个热量结算点计量范围内，用户热分摊方式应统一，仪表的种类和型号应一致。 

 

6.2 散热器热分配计法 

6.2.1 散热器热分配计法可用于采暖散热器供暖系统。 

6.2.2 散热器热分配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要求，选用的热分配计

应与用户的散热器相匹配，其修正系数应在实验室测算得出。 

6.2.3  散热器热分配计水平安装位置应选在散热器水平方向的中心，或最接近中心的位

置；其安装高度应根据散热器的种类形式，按照产品标准要求确定。 

6.2.4  散热器热分配计法宜选用双传感器电子式热分配计。当散热器平均热媒设计温度低

于 55℃时，不应采用蒸发式热分配计或单传感器电子式热分配计。 

6.2.5  散热器热分配计法的操作应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和服务，用户热计量计算过程中的

各项参数应有据可查，计算方法应清楚明了。 

6.2.6  入户安装或更换散热器热分配计及读取数据时，服务人员应尽量减少对用户的干

扰，对可能出现的无法入户读表或者用户恶意破坏热分配计的情况，应提前准备应对措施并

告知用户。 

6.3 户用热量表法 

6.3.1 户用热量表法可用于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室内供暖系统和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6.3.2 户用热量表应符合《热量表》CJ128 的规定，户用热量表宜采用电池供电方式。 

6.3.3 户内系统入口装置应由供水管调节阀、置于户用热量表前的过滤器、户用热量表及

回水管截止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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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安装户用热量表时，应保证户用热量表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

下，户用热量表前直管段长度不应小于 5 倍管径，户用热量表后直管段长度不应小于 2 倍管

径。 

6.3.5 户用热量表法应考虑仪表堵塞或损坏的问题，并提前制定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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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内供暖系统 

7.1 系统配置 

7.1.1 新建居住建筑的室内供暖系统宜采用垂直双管系统、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循环系统，

也可采用垂直单管跨越式系统。 

7.1.2 既有居住建筑的室内垂直单管顺流式系统应改成垂直双管系统或垂直单管跨越式系

统，不宜改造为分户独立循环系统。 

7.1.3 新建公共建筑的室内散热器供暖系统可采用垂直双管或单管跨越式系统；既有公共

建筑的室内垂直单管顺流式散热器系统应改成垂直单管跨越式系统或垂直双管系统。 

7.1.4 垂直单管跨越式系统的垂直层数不宜超过 6 层。 

7.1.5 新建建筑散热器选型时，应考虑户间传热对供暖负荷的影响，计算负荷可附加不超

过 50％的系数，其建筑供暖总负荷不应附加。 

7.1.6 新建建筑户间楼板和隔墙，不应为减少户间传热而作保温处理。 

 

7.2 系统调控 

7.2.1 新建和改扩建的居住建筑或以散热器为主的公共建筑的室内供暖系统应安装自动

温度控制阀进行室温调控。 

7.2.2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的选用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室内供暖系统为垂直或水平双管系统时，应在每组散热器的供水支管上安装恒温

控制阀。 

2  垂直双管系统宜采用有预设阻力功能的恒温控制阀。 

3  恒温控制阀应具备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质量检测部门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

其调节特性等指标应符合产品标准《散热器恒温控制阀》JG/T195 的要求。 

4  恒温控制阀应具有带水带压清堵或更换阀芯的功能，施工运行人员应掌握专用工具

和方法并及时清堵。 

5  恒温控制阀的阀头和温包不得被破坏或遮挡，应能够正常感应室温并便于调节。温

包内置式恒温控制阀应水平安装，暗装散热器应匹配温包外置式恒温控制阀。 

6  工程竣工之前，恒温控制阀应按照设计要求完成阻力预设定和温度限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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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散热器系统不宜安装散热器罩，一定要安装散热器罩时应采用温包外置式散热器恒

温控制阀。 

7.2.4 设有恒温控制阀的散热器系统，选用铸铁散热器时，应选用内腔无砂的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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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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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散热器恒温控制阀》JG/T 195 

2《热量表》 CJ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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